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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48/2021_2022__E5_9B_BD_

E7_A8_8E_E6_80_BB_E5_c46_448422.htm 日前，国税总局对住

房公积金有关的个人所得税问题作出明确，规定单位为个人

缴付和个人缴付的住房公积金，是从个人收入中扣除的，无

需缴纳个人所得税。但是住房公积金缴存标准高于规定标准

时，其超标准部分要计征个人所得税。 根据建设部、财政部

、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《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

的指导意见》中的有关规定，城市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最低

不低于5%，最高不高于12%，合计缴存比例为10%至24%，缴

存基数仍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，同时，对高收入

行业及个人缴存基数限制为不超过当地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2

至3倍。 也就是说，如果个人和企业合计缴存比例超过24%的

部分，将按要求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税务总局对此解释为，由

于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可以有条件取款，且相关规定只规定

了单位和个人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下限，上不封顶，导致不同

地区、行业、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差距较大，经济落后

地区、效益不好的企业甚至经常拖欠职工的住房公积金，一

些效益较好的单位利用公积金免税的政策，有意将一些应税

福利打入“住房公积金”账户逃税。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

的数据，今年1至10月份，本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社会保障支

出996.2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36个百分点，其中人均个人缴纳

的住房公积金、人均个人缴纳的医疗基金、人均个人缴纳的

失业基金及其他社会保障支出均保持了30个百分点的高增长

速度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